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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4 條之規定，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總數最高限為多少人？ 

19 萬 3 千人 18 萬 3 千人 17 萬 3 千人 16 萬 3 千人 

2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由下列何項程序產生？ 

由考試院院長逕行任命之 

由考試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

由總統提名，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 

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提請考試院院長任命之 

3 員工給與之規劃及擬議事項，由下列那一個機關辦理？ 

財政部  行政院主計總處 

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 銓敘部 

4 下列何者不是考試院會議的組成人員？ 

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長 考試委員 

考選部部長 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

5 依據人事管理條例第 5 條之規定，人事管理員的職位列等為下列何項？ 

第四至第六職等 第五至第七職等 第六至第七職等 第七至第八職等 

6 考試院副院長之任期為多長？ 

3 年 4 年 5 年 6 年 

7 依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4 條之規定，自本法施行後，行政院人事主管機關每幾年應於總預算案中

向立法院提出總員額檢討報告？ 

2 年 3 年 4 年 5 年 

8 升官等考試之錄取人數上限，由典試委員會依各等級各類科全程到考人數之多少比率擇優錄取？ 

30% 31% 32% 33% 

9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及格人員在服務多久期間內，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校以外

之機關學校任職？ 

3 個月 6 個月 9 個月 1 年 

10 林員係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正額錄取人員，因進修博士無法立即接受分發，請問其依規定申請保

留錄取資格之年限是多久？ 

2 年 3 年 4 年 5 年 

11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3 條之規定，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於幾年內不得轉調申請所屬機關以外機關任職？ 

6 年內 7 年內 8 年內 9 年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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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黃員沒有高中學歷，但有初等考試及格資格。請問其於初等考試及格滿幾年之後，得應公務人員普通考

試？ 

1 年 2 年 3 年 4 年 

13 行政院所屬簡任第幾職等以上人事主管人員之派免、遷調，應由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先會商銓敘部？ 

第十職等 第十一職等 第十二職等 第十三職等 

14 依據中央機關人事主管人員遴用及職期遷調作業規定，對各級人事主管人員職期之規定為何？ 

職期為 2 年，得連任一次 職期為 3 年，得連任一次 

職期為 4 年，得連任一次 職期為 5 年，因業務特殊需要得延長 1 年 

15 我國現行人事分類法制係採「兩制合一」，此「兩制」指下列何者？ 

品位分類制與聘派制  聘派制與資位制 

資位制與職位分類制  職位分類制與品位分類制 

16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曠職累積達多少時間者，應為試用成績不及格？ 

2 日 3 日 4 日 6 日 

17 依據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例之規定，交通事業人員採下列那一種人事分類法制？ 

資位制 官職分立制 品位制 聘派制 

18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2 條規定，有關特種任用制度不適用於下列那一類人員？ 

司法人員 關務人員 外交領事人員 機要人員 

19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，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，經依職權規定先派代理，應於實際代理之日起幾個

月內送銓敘部審定？ 

6 個月內 5 個月內 4 個月內 3 個月內 

20 行政院如因業務需要，其進用之機要人員員額最多不得超過多少人？ 

18 人 16 人 12 人 10 人 

21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之名詞定義，「職等」係指： 

係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之區分 係職責程度及所需資格條件之區分 

係分配同一職稱人員所擔任之工作及責任 係包括工作性質及所需學識相似之職務 

22 下列那一類人員，不適用公務人員陞遷法？ 

教育人員 交通事業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 機要人員 

23 依據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之規定，下列何者並非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？ 

公職人員之配偶  公職人員之三親等親屬 

公職人員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公職人員共同生活之家屬 

24 下列那一類人員之薪給，準用公務人員俸給法之規定？ 

派用人員 教育人員 公營事業人員 關務人員 

25 陳員因涉刑案為依法停職人員，於停職期間，得發給多少之本俸（年功俸），至其復職時為止？ 

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

26 公務人員言行不檢，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，並有確實證據者，其服務機關應為何種懲處？ 

一次記二大過 一次記一大過 記過二次 記過一次 

27 公務人員在考績年度內，事、病假合計超過多少時間者，不得考列甲等？ 

21 日 14 日 10 日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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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下列何者不是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對象？ 

財政部科長 國防部上校處長 臺灣銀行經理 第一金控公司經理 

29 林員為民選地方首長，未具休假 7 日資格。請問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，每年應給其休假多少時間？ 

7 日 5 日 3 日 1 日 

30 關於公務員兼職之規定，下列何項錯誤？ 

公務員除法令所規定外，不得兼任他項業務或公職 

公務員兼任教學工作，無須經服務機關許可 

公務員依法令兼職者，不得兼薪及兼領公費 

公務員依法令兼職者，於離去本職時，其兼職亦應同時免兼 

31 公務人員因配偶分娩者，給陪產假多少時間，得分次申請？ 

5 日 4 日 3 日 2 日 

32 有關各機關學校選送國外進修之公務人員，下列有關其進修期間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
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期間為 1 年以內 

專題研究期間為 1 年以內 

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期間，經主管機關核准後，延長期間最長為 6 個月 

專題研究期間必要時，可依規定申請延長，延長期間最長為 6 個月 

33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之期間為多長？ 

3 個月至 1 年 4 個月至 1 年 5 個月至 1 年 6 個月至 1 年 

34 依據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施行細則之規定，所稱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之措施，不包括下列那一項？ 

建立學習型組織  建立與充實終身學習資源網路 

塑造樂活型組織  結合公私部門辦理有關終身學習活動 

35 臺中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之一般管理訓練，依公務人員訓練進修法之規定，由下列那一個機關（構）辦

理？ 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地方行政研習中心 

國家文官學院  臺中市政府 

36 內政部政務次長如發生違法情事，請問僅能適用下列那一項懲戒處分？ 

申誡 休職 記過 減俸 

37 以下有關公務人員懲戒處分規定之敘述，何者錯誤？ 

懲戒所依據之法律為公務員懲戒法 

懲戒分為撤職、休職、降職、減俸、記過以及申誡六種 

懲戒權由司法院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掌理之 

懲戒有功過相抵之規定 

38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，公務人員受休職之懲戒，休其現職，停發薪給，並不得在其他機關任職，其

期間至少幾個月以上？ 

6 個月 5 個月 4 個月 3 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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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 「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」由下列何者定之？ 

考試院  行政院 

行政院會同考試院  考試院會同行政院 

40 銓審互核實施辦法，由銓敘部會同下列何者定之？ 

行政院主計總處 財政部 審計部 中央銀行 

41 下列那一項不是公務人員保障法所規定之保障項目？ 

公務人員身分 公務人員職務 公務人員俸給 公務人員工作條件 

42 下列何種人員不是公務人員保障制度的適（準）用對象？ 

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

依法任用之有給外交領事人員 

民選公職人員 

私立學校改制為公立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留任人員 

43 張員今年 1 月初任內政部委任科員，如 25 年之後辦理自願退休，就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而言，其

必須年滿多少歲才可以擇領月退休金？ 

50 歲 55 歲 60 歲 65 歲 

44 依據現行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，公務人員辦理退休時，符合下列那項月退休金起支年齡規定者，得擇

領或兼領月退休金？ 

任職年資滿 30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 任職年資滿 25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 

任職年資滿 30 年以上且年滿 50 歲 任職年資滿 20 年以上且年滿 60 歲 

45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，月退休金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數內涵，每任職一年，照基

數內涵百分之多少給與？ 

5% 3% 2% 1% 

46 李員為冒險犯難因公死亡人員，除依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給卹外，並應加給其多少一次撫卹金？ 

50% 30% 25% 15% 

47 下列何者不是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之適用範圍？ 

立法院秘書長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

考試委員  外交部常務次長 

48 被保險人因公死亡，依規定應給付多少個月之死亡給付？ 

36 個月 30 個月 20 個月 15 個月 

49 下列何者為公教人員保險之主管機關？ 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監理委員會 

銓敘部  內政部 

50 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 條之規定，正額錄取人員因不可歸責事由，其申請保留錄取資格之期限不得超

過多久？ 

6 個月 8 個月 1 年 2 年 

 


